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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八年三月政府發表了醫療改革公眾諮詢文件，當時文件大力鼓吹強制性的醫療保

險計劃。但文件出來後，遇到極大反彈，於是沉寂下來。轉眼兩年多，政府再推出第二

階段名為「醫保計劃．由我抉擇」諮詢文件，這一回以「自願性」醫保取代了「強制性」

醫保。我們認為，政府在醫療應擔上「可以令市民有更健康生活」的責任，醫療應該是

一項權利，而此文件建議無疑令醫療走上私營化的道路，令有需要人士不能獲更佳服

務，因此本會對諮詢文件表示反對。 

 

雖然為了釋除市民對私人醫療機構和承保者的疑慮，政府也著實下了相當功夫：如提出

私家醫院套餐式收費；監督私院服務和質素水準；監管承保機構利潤和確保消費者權益

及保費在合理水平等。這些建議無疑是在回應現今千瘡百孔的私人醫保市場，但沒有回

應整體醫療融資現時面對的問題。 

 

第一階段諮詢文件結果總結醫療問題，包括人口老化和醫療成本上漲，因此政府急切需

要進行全面改革，可是這份諮詢文件卻沒有回應上述根本問題。本諮詢文件是進一步把

醫療服務推向私人市場，希望把部份醫療服務／病人由公營部門推向私營部門，甚至令

公共醫療機構都會加入私營市場，提供私營服務收費。 

 

因此，我們不得不對此諮詢文件提出幾大質疑。首先，政府表示會「監管承保機構利潤

和確保消費者權益及保費在合理水平」，可是以美國為例，自願式私人醫保是醫療服務

的主要融資工具，實行多年，結果百病叢生，保費奇高、濫用嚴重。香港政府在咨詢文

件中一再强調會有效監察和管制，但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美國政府也控制不來的情况

呢？同樣是推行自願醫保政策的澳洲，亦規定保險公司上調保費必需獲衞生部部長批

准。可是本諮詢文件卻沒有提及任何立法監管的內容，若只是要求保險機構作自律，情

况一旦失控，醫療費和保費大幅上漲，同時令新增或續保的投保人數減少，減少風險攤

分效果，恐怕政府預定的５００億轉眼就會花光，這一點市民不可不察。 

 

第二，政府為減輕基層市民的憂慮，表示當部份人轉往私營市場後，就會減輕公營部門

的負擔，但誰可以保證呢？要解決基層人士面對的醫療困境，與其轉一大圈去意圖令公

營醫療輪候時間縮短，何不直接改善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？近年已見公營醫療人手流失

問題，如繼續加速私營醫療市場發展，導致公營醫療人手流失到私營，造成公營服務質

素下降，已是「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害」了。 

 

第三，政府稅收其實也可視為醫療融資的一種方式，但對社會的影響則大不相同。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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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稅收制度（尤其是薪俸稅）是累進制，有利弱勢社羣，也符合有能力者扶肋貧苦者

的公義原則。若以保險供款作融資渠道，則同年齡者無論貧富供款相若，於是供款佔收

入比例會出現貧者比例高而富者比例低的情况，構成累退制，絕不利於弱勢社羣。 

 

在零八年時正委會已發表聲明，認為即使不進行其他融資安排，維持現時的做法（即以

稅收支付公共醫療開支），政府是仍有能力應付未來的醫療開支，而不需要增加市民的

負擔。政府表示會將醫療衞生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，由現時的 15％增加至 2011 至 12

年度的 17％。驟眼看來，政府確實是增加了對醫療的承擔，但我們卻不明白為何政府

要把醫療衞生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上限設在 17％，而不是 18％，甚至超過 20％？「17

％」這個開支比例是如何計算或推算出來？ 

 

相比起世界其他同樣以稅收為主要融資方式的國家而言，香港政府對於醫療的承擔明顯

較低，例如：在 2003 年，澳洲的醫療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已為 16.7％、新西蘭

是 14.2％、英國是 15.4％（2002 年），但香港當時只是 12.4%，這顯示出即使政府將醫療

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增加至 2011 至 12 年度的 17％，也只是追上幾年前上述國家的水

平。並不表示政府對醫療作出很大的承擔，除非政府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，否則很難

使人不追問為什麼政府不能在醫療支出上再增加一點呢？。 

 

事實上，政府在醫療應擔上「可以令市民有健康生活」的責任，醫療應被視為福利權，

可是政府的建議卻令醫療走上私營化的道路，引入保險制度更令道德風險增加，國際經

驗指出私營保險會令醫療通脹加劇，增加浪費資源的機會。其實，預防勝於治療，如果

把 500 億用於改善衛生環境和教育市民健康生活方面，成效會更好。 

 


